附件

2026年上海市伏休期间海蜇、桁杆拖虾专项限额
捕捞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推进我市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着力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合理利用,根据《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 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17〕2号）、《农业农村部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许可和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安排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26〕2号）有关要求，现制定2026年我市海蜇、桁杆拖虾专项限额捕捞方案如下:
一、专项捕捞安排
（一）捕捞水域、品种、渔船
捕捞水域:海蜇专项捕捞具体为我市管辖的杭州湾水域;桁杆拖虾专项捕捞具体为26°30′N以北的C2类渔区。 
捕捞品种:海蜇;虾蟹类、底层鱼类。
专项捕捞船：持有我市《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以下简称《专项证》）的张网类（海蜇专项）、拖网类（桁杆拖虾专项）海洋渔船。海蜇专项捕捞渔船的作业位置按照网格化（四至位置）要求管理。
（二）限额捕捞配额总量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许可和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安排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26〕2号），本年度杭州湾海域海蜇最大可捕捞量（捕捞限额总量）为1500吨；26°30′N以北的C2类渔区我市桁杆拖虾最大可捕捞量（捕捞限额总量）为7000吨。
（三）捕捞配额的执行
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海蜇、桁杆拖虾专项捕捞渔船实施捕捞产量配额管理。海蜇专项捕捞我市最大船数19艘，捕捞限额总量不超过1500吨。桁杆拖虾专项捕捞我市最大船数155艘，捕捞限额总量不超过7000吨。
1.配额的运行管理
（1）定点上岸制度。2026年海蜇专项捕捞渔船指定卸货点为芦潮港、大治河、中港3处，桁杆拖虾专项捕捞渔船指定卸货点为横沙渔港1处。所有专项捕捞渔船须在卸货点进行卸货交易（每艘渔船只能选择一处卸货点），由上海海洋大学记录渔获物上岸量（即配额的使用情况）、渔获物幼鱼比例、兼捕作业情况。外省市渔船（包括辅助船）进入本市渔港应严格按照进出港报告制度提前报告。
（2）渔捞日志制度。每艘专项捕捞渔船须通过“渔港通APP”报送产量情况并按规定填写渔捞日志，由属地渔业执法机构对渔船的“渔港通APP”、渔捞日志、航行轨迹等进行定期核对检查。
（3）配额完成预警。两个专项捕捞配额达到各自总体捕捞限额总量的90%时，由执法总队联合各区渔业执法机构、科研单位对渔船出具预警通知单（详见附件）。专项捕捞整体配额达到捕捞限额总量时，由执法总队联合各区渔业执法机构向所有专项捕捞渔船发出停止专项捕捞生产通知,由渔政船对捕捞水域进行巡航检查，清空捕捞水域，确保所有专项捕捞船回到属地港口码头。
2.配额的监管保障
（1）进出渔港（停泊点）报告制度。市、区两级渔业执法机构要依托我市长江禁捕管理系统及时掌握各渔船生产动态，结合定点上岸、渔捞日志制度，共同实施对渔船配额的动态监管。
（2）安全生产监管制度。专项捕捞期间，市、区两级渔业执法机构要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排查渔港码头基础设施、护岸堤坡、停靠泊位、消防通道、供油供电供水实施等完好情况。逐船检查渔船机舱油路管线、液化气使用存放等安全状况，重点整治设备过期失效、损坏缺失等突出隐患。
（3）船载信息系统全天候监控船位。专项捕捞期间，专项捕捞渔船的船载信息系统必须处于开机状态，并及时报告动态。渔船确因设备故障或中途回港的，需事先报告属地渔业执法机构备案。
（4）一线执法巡航监管。市、区两级渔业执法机构要安排渔政船伴航执法并组织专项执法行动。定期对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开展登临检查，查处违法捕捞、瞒报产量、超配额捕捞、未按规定报送“渔港通APP”和填写《渔捞日志》、违反定点上岸规定、实际未出海捕捞等行为，并取消违规渔船次年申请资格。同时，实行限额捕捞科学观察员制度，由上海海洋大学派驻观察员在专项捕捞期内随部分渔船出海，进行生产记录、采集生物学数据、观察渔民生产情况。
二、时间安排
海蜇、桁杆拖虾专项捕捞总体持续时间为2026年7月10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具体分三个阶段：
1.捕捞准备阶段（2026年6月—7月上旬）。协同沿海各级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制定监管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组织申报专项许可证，制作发放《渔捞日志》，属地渔业执法机构、上海海洋大学制定渔获物定点上岸监管方案和排班表，建立渔获物登记核查制度，开展渔港渔船安全隐患排查。
2.具体实施阶段（2026年7月上旬—9月中旬）。各级渔业执法机构按照监管方案组织开展一线执法巡查，依托我市长江禁捕管理系统，重点对专项捕捞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获物定点卸货及产量统计、渔船标识管理、水上一线执法巡查等方面加强监管，实时管控专项捕捞渔船。
3.全面总结阶段（2026年9月下旬）。结合2026年伏休管理工作，总结两项专项限额捕捞工作成效、经验，重点对水陆监管中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形成书面工作总结，提出完善措施和建议。同时由上海海洋大学对两项专项捕捞监管和资源状况进行评估。
三、职责分工
（一）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专项限额捕捞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明确海蜇、桁杆拖虾限额捕捞总量、印发工作方案和通知，组织开展专项捕捞工作，确保专项捕捞顺利完成；
（二）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牵头制定海蜇、桁杆拖虾专项限额捕捞执法监管工作方案，协调属地渔业执法机构和行政服务中心开展《专项证》申报和渔业安全生产大排查；组织一线执法行动、加强渔捞日志监管、配额完成预警、渔船进出渔港（停泊点）报告、船载信息系统监控等工作；
（三）沿海各区农业农村委、渔业执法机构,负责制定属地管理工作方案，组织《专项证》申报，确定专项捕捞渔船船名册及其作业位置，加强渔船属地安全监管、定点港口码头、水陆一线执法等管理；
（四）上海海洋大学负责限额捕捞渔船产量统计记录工作，统计渔获物品种、数量；实行随船科学观察员制度，开展生产、兼产记录、采集生物学数据、观察渔民生产情况等工作，捕捞结束后汇总形成限额捕捞评估报告；
（五）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东海水产研究所分别负责杭州湾水域、东海C2类渔区渔业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岸上社会调查，提供相关水域渔业资源监测数据。                         


附件1-1


海蜇/桁杆拖虾专项限额捕捞配额预警通知单

              （船名号）：
2026年本市          （海蜇/桁杆拖虾）专项捕捞的捕捞配额总量为       吨（     千克/KG）。目前，本市所有专项捕捞渔船捕捞总量为       吨，已达到配额总量的90%。
请严格按照限额捕捞管理要求开展捕捞作业，如后期管理部门发出停止今年专项捕捞作业的通知，请及时返回属地港口码头，并将《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交区渔业执法机构。如发生拒不执行停止捕捞、超配额捕捞行为，将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2026年上海市伏休期间海蜇、桁杆拖虾专项限额捕捞实施方案》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处理并取消次年专项捕捞申请资格。

                     区渔业执法人员（签字）：
                       科研单位人员（签字）：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   月   日

（本通知单一式三份）
